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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予披露交易：出售物業 
 

財務顧問  

 
高信融資服務有限公司 

 
須予披露交易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二零零九年五月二十一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廈

門奮發與買方訂立買賣協議，據此，廈門奮發同意出售，而買方同意購買該物

業，總代價為 50,000,000 港元。同日，本公司與買方訂立結算契據，據此，買

方不可撤回地同意承兌票據之部分未償付金額 50,000,000 港元將透過向買方出

售該物業進行結算。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6(2)條，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披露交易，須遵

守上市規則之通知及公告規定。 
 
 
背景 
 
I. 本集團之業務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製造、零售、經銷服裝以及物業發展以作出售及物業投資。

由於預期時裝零售市場之競爭將日趨激烈及市況將波動不定，管理層決定逐步縮

減業務部門，專注於物業發展及物業投資。 
 
II. 收購事項 

 
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二十四日，本公司與Blackpool訂立收購協議，以收購Ample 
Rich全部已發行股本，而Ample Rich透過其附屬公司於中國從事種植業務，研究

及發展相關種植技術，製造、銷售及經銷種植產品。收購事項之代價為500,000,000
港元，按以下方式支付：(i)透過發行承兌票據向Blackpool支付100,000,000港元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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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及(ii)按兌換價每股換股股份0.064港元發行金額為400,000,000港元之可換股

債券。有關收購事項之詳情披露於日期分別為二零零八年七月四日及二零零八年

九月三十日之本公司公佈及通函。 
 
自二零零八年底完成收購事項以來，本公司開始涉足種植業務。本集團現時之主

要業務為生態種植，製造及銷售種植原料及產品及「變廢爲寶」環保業務、物業

租賃、物業發展及服裝零售。 
 
III. 承兌票據 
 
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二十四日，本公司向 Blackpool 發行承兌票據。於二零零八年
底，本公司獲領輝國際（一家主要從事物業投資之公司）告知，承兌票據之擁有
權已轉移，其已成爲承兌票據之新持有人。二零零八年十一月至十二月期間，本
公司以分期付款方式向領輝國際償還總面值為 43,000,000 港元之承兌票據。緊接
完成出售事項後當日，承兌票據之未清償結餘為 57,000,000 港元。 
 
出售事項 
 
於二零零九年五月二十一日，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廈門奮發與領輝國際訂
立買賣協議，據此，廈門奮發同意出售，而買方同意購買該物業，總代價為
50,000,000 港元。買賣協議之概要載列如下。 
 
I. 買賣協議 
 
日期 : 二零零九年五月二十一日 

 
買方 
 

: 領輝國際，亦為承兌票據之持有人 

賣方 : 廈門奮發，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該物業 : 中國福建省廈門市湖里區殿前新禾工業園 1-18 號之土地及建
於其上之物業 
 

代價 : 50,000,000 港元，透過支付部分未清償承兌票據之方式結算 
 

 
代價乃各訂約方參照（其中包括）該物業之過往租金收入及本公司委聘之獨立合
資格專業估值師採用市場法對該物業於二零零九年五月十八日的市值進行的評
估經公平磋商釐定。  
 
II. 結算契據 
 
於買賣協議同日，本公司與領輝國際訂立結算契據，領輝國際不可撤回地同意承
兌票據之部分未償付金額 50,000,000 港元將透過向買方出售該物業進行結算。於
簽署結算契據時，承兌票據的未清償面值減少至 7,000,000 港元。 
 
據董事作出一切合理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乃獨立
於本公司及其關連人士（定義見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 2 - 



 
所出售資產 
 
所出售資產包括位於中國福建省廈門市湖里區殿前新禾工業園 1-18 號總面積為
8,724 平方米之土地及建於其上之所有樓宇。 
 
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期期間，該物業於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内之
賬面值約為 55,100,000 港元。根據獨立估值師進行的估值，該物業於二零零九年
五月十八日的市值為人民幣 40,900,000 元或約 46,500,000 港元。截至二零零八年
六月三十日止財政年度，該物業之應佔除稅前後淨收入分別約為 6,800,000 港元
及 6,400,000 港元，而截至二零零七年六月三十日止財政年度，除稅前後淨收入
則分別約為 3,400,000 港元及 3,300,000 港元。 
 
經計及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中期期間之重估儲備約 22,800,000 港
元後，本公司於截至二零零九年六月三十日止財政年度將就出售事項錄得除稅前
淨收益約 17,800,000 港元。淨收益乃自代價扣除該物業之賬面值及若干出售及法
律費用計算得出。於同一財政年度，本公司之流動負債將減少 50,000,000 港元。 
 
出售事項於訂立買賣協議及結算契據當日完成。 
 
進行出售事項之原因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而其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生態種植、製造及銷
售種植物料及產品以及「變廢為寶」環保業務、物業發展以作出售及物業投資及
服裝零售。 
 
該物業曾作廈門奮發之自用廠址，生産供零售店出售之服飾產品。由於業務縮
減，本集團不再自行生產服飾產品，並改為由本公司將所有產品訂單外包予外界
廠房。因此，該物業的大部分經已出租，以取得租金收入。出售事項為本集團提
供機會實現資本收益，同時透過該出售事項償還大部分未清償承兌票據（否則將
以現金償還）改善本集團之財務狀況。結算承兌票據不僅紓緩本公司債務負擔，
亦可在機會出現時為未來業務提供更多資源。此外，代價較該物業之市值溢價約
7.63%，對本公司及股東而言有利。 
 
董事會相信，買賣協議及結算契據之條款屬公平合理，且符合股東整體利益。 
 
一般資料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6(2)條，出售事項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披露交易，須遵守

上市規則之通知及公告規定。 
 
釋義 
 
於本公佈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語及詞彙分別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本公司向 Blackpool 收購 Ample Rich 全部股權 

 
「Ample Rich」 指 Ample Rich Enterprises Limited，一間於二零零七

年七月十三日在英屬處女群島註冊成立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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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pool」 指 Blackpool Stadium Limited，一間於二零零八年一

月三日在英屬處女群島註冊成立之公司，即收購
事項之賣方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奮發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
立之有限公司，其已發行股份於聯交所主板上市 
 

「代價」 指 
 

出售事項之代價合共 50,000,000 港元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廈門奮發根據買賣協議出售該物業 
 

「廈門奮發」 指 
 

廈門奮發(FUN)企業有限公司，一間於中國成立之
外商獨資企業，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領輝國際」或「買
方」 

指 領輝國際有限公司，一間於二零零八年五月二十
一日在英屬處女群島註冊成立之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行政區 
 

「上市規則」 指 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承兌票據」 指 本公司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二十四日簽立之免息承
兌票據，據此，本公司承諾向 Blackpool 支付
100,000,000 港元 
 

「該物業」 指 
 

由廈門奮發擁有，位於名為中國福建省廈門市湖
里區殿前新禾工業園 1-18 號之各幅土地及建於其
上之樓宇 
 

「買賣協議」 指 
 
 

領輝國際與廈門奮發於二零零九年五月二十一日
就出售事項訂立之協議 

「結算契據」 指 領輝國際與本公司於二零零九年五月二十一日訂
立之結算契據 
 

「股份」 指 
 

本公司現有股本中每股面值 0.01 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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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人民幣」 指 中國之法定貨幣人民幣 
 

「港元」 指 香港之法定貨幣港元 
 

「%」 指 百分比 
 

 
本公佈所採用之匯率為人民幣 0.8804 元兌 1 港元，僅供説明之用。 
 
 

承董事會命 
奮發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星洲 

 
 
香港，二零零九年五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行董事：陳星洲先生、盧敬發先生、梁廣才先生及郭威先生；以及獨立非執行
董事：張毅林先生、Christopher David Thomas 先生、李振明先生及黃貴生先生。 
 
* 僅供識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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